
1 

附件 4 

 

關於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 
 

一、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以下簡稱《安排》)，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開放服務貿

易領域的具體承諾制定本附件。 

 

    二、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內地對香港服務及服務提

供者實施本附件表 1 所列明的具體承諾。表 1 是本附件的組

成部分。有關通信服務中的增值電信服務的承諾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 
 

三、對於本附件未涉及的服務貿易部門、分部門或有關

措施，內地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

附件 9《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第 2 條最惠國待遇豁免清

單》執行。 
 
四、對於本附件表 1 所列明的具體承諾的實施，除執行

本附件的規定外，還應適用內地有關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 
 
五、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對本附件涵蓋的服務領域，

香港對內地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不增加任何限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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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雙方將通過磋商，擬訂和實施香港對內地進一步開

放服務業的內容。有關具體承諾將列入表 2。表 2 是本附件

的組成部分。 
 
    七、雙方將通過磋商，擬訂和實施香港對內地人員取得

香港專業資格的具體承諾。 

 
八、當因執行本附件對任何一方的貿易和相關產業造成

重大影響時，應一方要求，雙方應對本附件的有關條款進行

磋商。 
 
九、本附件自雙方代表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 
 
本附件以中文書就，一式兩份。 

本附件於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簽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 

商務部副部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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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內地向香港開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 1 

部門或 

分部門 

1. 商業服務 

A. 專業服務 

a. 法律服務（CPC861） 

具體承諾 1.允許在內地設立代表機構的香港律師事務所（行）

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聯營組織不得以合伙形式運

作，聯營組織的香港律師不得辦理內地法律事務。 

2.允許內地律師事務所聘用香港法律執業者 2，被內

地律師事務所聘用的香港法律執業者不得辦理內地法律

事務。 

3.允許已獲得內地律師資格的 15 名香港律師在內地

實習並執業，從事非訴訟法律事務。 

4.允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按照《國家司

法考試實施辦法》參加內地統一司法考試，取得內地法

律職業資格。 

5.允許第 4 條所列人員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後，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在內地律師事務所從事

非訴訟法律事務。  

6. 對香港律師事務所（行）在深圳、廣州設立的代

表處的代表無最少居留時間要求。香港律師事務所（行）

在除深圳、廣州以外的內地代表處的代表每年在內地的

最少居留時間為 2 個月。 

                                                        
1 部門分類使用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服務部門分類 （GNS/W/120），部門的內

容參考相應的聯合國中央產品分類（CPC，United Nations Provisional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2 在本附件中，香港法律執業者是指香港大律師和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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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1. 商業服務 

A. 專業服務 

b. 會計、審計和簿記服務（CPC862） 

具體承諾 1.對已持有內地註冊會計師執業資格並在內地執業

的香港會計師（包括合夥人）每年在內地的工作時間要

求比照內地註冊會計師實行。 

2. 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在內地臨時開展審計業務時

申請的《臨時審計業務許可證》有效期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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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1. 商業服務 

A. 專業服務 

   d. 建築設計服務（CPC8671） 

e. 工程服務（CPC8672） 

f. 集中工程服務（CPC8673）  

g. 城市規劃和風景園林設計服務（城市總體規劃

服務除外）（CPC8674） 

具體承諾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建築設

計服務、工程服務、集中工程服務、城市規劃和風景園

林設計服務。1 

 

                                                        
1
 香港服務提供者可在內地設立獨資顧問工程公司提供以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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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1. 商業服務 

A. 專業服務 

h. 醫療及牙醫服務（CPC9312） 

具體承諾 1.香港與內地合資合作設立的醫院或診所聘用的醫

務人員可大多數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2.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合法行醫權的醫師在內地短

期執業的最長時間為 3 年。短期執業期滿需要延期的，

可重新辦理短期執業。 

3.允許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西醫）專

業畢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完成了 1 年的實習期

並已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後，參加內地的醫師資格考

試。成績合格者，發給內地的《醫師資格證書》。 

4.允許香港大學的口腔（牙醫）專業畢業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已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並執照行醫一年以上

後，參加內地的醫師資格考試。成績合格者，發給內地

的《醫師資格證書》。  

5.允許具有內地國務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認可的全

日制高等學校醫學（西醫）專業本科以上學歷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在香港通過執業資格試後，完成了 1 年的實

習期並已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的，參加內地的醫師資格

考試，成績合格者，發給內地的《醫師資格證書》。 

6.允許具有內地國務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認可的全

日制高等學校口腔（牙醫）專業本科以上學歷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通過許可試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並執照行醫

1 年以上後，參加內地的醫師資格考試。成績合格者，

發給內地的《醫師資格證書》。 

7.具有內地國務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認可的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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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校醫學（西醫）專業及口腔（牙醫）專業本科以

上學歷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分別按上述第 5、6 條規

定參加內地醫師資格考試，也可以根據有關規定，在內

地實習期滿 1 年並考核合格後，參加內地的醫師資格考

試，成績合格者，發給內地的《醫師資格證書》。 

8.允許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的中醫專業畢

業並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三

級中醫醫院實習期滿 1 年並考核合格後，或在香港已經

執照行醫 1 年以上後，參加內地的醫師資格考試。成績

合格者，發給內地的《醫師資格證書》。 

9.允許具有內地國務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認可的全

日制高等學校中醫專業本科以上學歷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並執照行

醫 1 年以上後，參加內地的醫師資格考試；也可以根據

有關規定，在內地實習期滿 1 年並考核合格後，參加內

地的醫師資格考試。成績合格者，發給內地的《醫師資

格證書》。 

10.香港永久性居民可申請參加內地醫師資格考試

的類別為臨床、中醫、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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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1. 商業服務 

   D. 房地產服務 

a. 涉及自有或租賃資產的房地產服務（CPC821） 

b. 以收費或合同為基礎的房地產服務（CPC822）  

具體承諾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高

標準房地產項目服務 1。 

2.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以

收費或合同為基礎的房地產服務。 

 

                                                        
1
 高標準房地產項目是指單位建設成本高於同一城市平均單位建設成本 2倍的房地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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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1. 商業服務 

F. 其他商業服務 

a. 廣告服務（CPC871） 

具體承諾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 1在內地設立獨資廣告公司。 

 

                                                        
1
 在本部門中，香港服務提供者應為經營（含非主營）廣告業務的企業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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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1. 商業服務 

F. 其他商業服務 

c. 管理諮詢服務（CPC86501，86502，86503，

86504，86505，86506，86509） 

具體承諾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管理

諮詢服務，包括一般管理諮詢服務、財務管理諮詢服務

（營業稅除外）、營銷管理諮詢服務、人力資源管理諮詢

服務、生產管理諮詢服務、公共關係服務和其他管理諮

詢服務。 

2. 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提供管理諮詢服務的最

低註冊資本要求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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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1. 商業服務 

F. 其他商業服務 

會議服務和展覽服務（CPC87909） 

具體承諾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會議服

務和展覽服務 1。 

 

 

                                                        
1
 不含出國、出境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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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2. 通信服務 

C. 電信服務 

增值電信服務  

具體承諾 1. 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

內地設立合資企業，提供下列五項增值電信服務 1： 

（1）因特網數據中心業務； 

（2）存儲轉發類業務； 

（3）呼叫中心業務； 

（4）因特網接入服務業務； 

（5）信息服務業務。  

2.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合資經營第 1 條增值電信服務

業務的企業中擁有股權不得超過 50%。  

3. 對香港服務提供者與內地合資經營第 1 條增值電

信業務的企業無地域限制。 

 

                                                        
1
 根據內地《電信業務分類目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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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2. 通信服務 

D. 視聽服務 

錄影分銷服務（CPC83202），錄音製品的分銷服務 

電影院服務 

華語影片和合拍影片 

具體承諾 錄影、錄音製品的分銷服務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合資形式提供音

像製品（含後電影產品）的分銷服務。1 

2.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擁有多數股權，但不得超過

70%。 

 電影院服務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合資、合作形式建

設、改造及經營電影院。 

2．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擁有多數股權，但不得超過

75%。 

                                                        
1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經營音像製品的分銷服務內容，應符合內地有關法律法規和審查制

度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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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影片和合拍影片 

1. 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經內地主管部門審查通過

後，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內地發行。 

2. 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是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關條例設立或建立的製片單位所拍攝的，擁有 75%以

上的影片著作權的華語影片。該影片主要工作人員組別

1中香港居民應佔該組別整體員工數目的 50%以上。 

3. 香港與內地合拍的影片視為國產影片在內地發

行。該影片以普通話為標準譯製的其他中國民族語言及

方言的版本可在內地發行。 

4. 香港與內地合拍的影片，港方主創人員 2所佔比

例不受限制，但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影片主要

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對故事發生地無限制，但故事情

節或主要人物應與內地有關。 

 

                                                        
1
 主要工作人員組別包括導演、編劇、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監製、攝影師、

剪接師、美術指導、服裝設計、動作/武術指導、以及原創音樂。 
2
 主創人員是指導演、編劇、攝影和主要演員，主要演員是指主角和主要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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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3. 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 

CPC511,512,5131,514,515,516,517,5182 

具體承諾 1.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建築業企業時，其在

香港和內地的業績可共同作為評定其在內地設立的建築

業企業資質的依據。管理和技術人員數量應以其在內地

的建築業企業的實際人員數量為資質評定依據。 

2.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全資收購內地的建築業企

業。 

3.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投資設立的建築業企業

承攬中外合營建設項目時不受建設項目的中外方投資比

例限制。 

4.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投資的建築業企業申辦

資質證應按內地有關法規統一辦理，凡取得建築業企業

資質的，可依法在全國範圍內參加工程投標。 

 

                                                        
1
 包括與基礎設施建設有關的疏浚服務。 

2
 涵蓋範圍僅限於為外國建築企業在其提供服務過程中所擁有和所使用的配有操作人員的

建築和拆除機器的租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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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4. 分銷服務 

A. 佣金代理服務（不包括鹽和煙草） 

B. 批發服務（不包括鹽和煙草）   

具體承諾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佣

金代理和批發服務以及設立獨資外貿公司。1 

2. 香港服務提供者申請在內地設立獨資、合資或合

作批發商業企業，應具備以下條件： 

香港服務提供者申請前三年的年均銷售額不低於

3,000 萬美元；前一年的資產額不低於 1,000 萬美元；在

內地設立企業的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 5,000 萬元人民

幣。在中西部地區 2設立批發商業企業，香港服務提供者

申請前三年的年均銷售額不低於 2,000 萬美元；註冊資

本最低限額為 3,000 萬元人民幣。 

3. 香港服務提供者申請在內地設立獨資、合資或合

作外貿公司，應具備以下條件：  

香港服務提供者前三年的年均對內地貿易額不低於

1,000 萬美元；在中西部地區設立外貿公司，香港服務提

供者前三年的年均對內地貿易額不低於 500 萬美元；在

內地設立公司的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 2,000 萬元人民

幣；在中西部地區設立外貿公司，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

1,000 萬元人民幣。 

4. 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獨資經營佣金代理和

批發業務無地域限制。 

                                                        
1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經營圖書、報紙、雜誌、藥品、農藥、農膜、化肥、成品油、原油

批發和佣金代理業務，仍按內地對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承諾處理。 
2
 在本附件中，中西部地區包括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西部地區是指重慶、四川、貴州、雲

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和內蒙古、廣西等 12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

及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恩施苗族自治州、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中部地區是指黑

龍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 8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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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4. 分銷服務 

C. 零售服務（不包括煙草）    

具體承諾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設立零

售商業企業。1 

2.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合資或合作零

售商業企業，應具備以下條件： 

香港服務提供者申請前三年的年均銷售額不低於 1

億美元；申請前一年的資產額不低於 1,000 萬美元；在

內地設立企業的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 1,000 萬元人民

幣，在中西部地區設立的零售商業企業註冊資本最低限

額為 600 萬元人民幣。 

3.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零售企業的地

域範圍擴大到地級市，在廣東省擴大到縣級市。 

4.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零售企業

經營汽車銷售。2  

5. 允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照內地有

關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在廣東省境內設立個體工商

戶，無需經過外資審批。其營業範圍為商業零售，但不

包括特許經營；其營業面積不超過 300 平方米。 

 

                                                        
1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經營圖書、報紙、雜誌、藥品、農藥、農膜、化肥、糧食、植物油、

食糖、棉花、成品油零售業務，仍按內地對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承諾處理。 
2
 超過 30家分店的連鎖店仍按內地對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承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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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4. 分銷服務 

D. 特許經營 

具體承諾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從事特許經

營。 1 

 

                                                        
1
 有關法規將另行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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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7. 金融服務 

A. 所有保險及其相關服務 

     a. 壽險、健康險和養老金/年金險 

     b. 非壽險 

     c. 再保險 

     d. 保險附屬服務 

具體承諾 1. 允許香港保險公司經過整合或戰略合併組成的

集團，按照內地市場准入的條件（集團總資產 50 億美元

以上，其中任何一家香港保險公司的經營歷史在 30 年以

上，且其中任何一家香港保險公司在內地設立代表處 2

年以上）進入內地保險市場。 

2. 香港保險公司參股內地保險公司的最高股比不

超過 24.9%。 

3. 允許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取得內地精算師

資格後，無需獲得預先批准，可在內地執業。 

4. 允許香港居民在獲得內地保險從業資格並受聘

於內地的保險營業機構後，從事相關的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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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a. 接受公眾存款和其他應付公眾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

商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

貸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包括進出口結算）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 1. 香港銀行在內地設立分行或法人機構，提出申請

前一年年末總資產不低於 60 億美元；香港財務公司在內

地設立法人機構，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產不低於 60

億美元。 

2. 香港銀行在內地設立合資銀行或合資財務公

司、香港財務公司在內地設立合資財務公司無需先在內

地設立代表機構。 

3. 香港銀行內地分行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時，應： 

（1）在內地開業 2 年以上； 

（2）主管部門在審查有關盈利性資格時，改內地單

家分行考核為多家分行整體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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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 

      證券服務 

具體承諾 1.允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在北京設立辦事

處。 

2. 簡化香港專業人員 1在內地申請證券期貨從業資

格的相關程序。香港專業人員申請獲得內地證券期貨從

業資格只需通過內地法律法規的培訓與考試，無需通過

專業知識考試。  

 

                                                        
1
 在本部門中，專業人員是指持有香港證監會牌照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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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9. 旅遊和與旅遊相關的服務 

   A. 飯店（包括公寓樓）和餐館（CPC641-643） 

   B. 旅行社和旅遊經營者（CPC7471） 

   其他 

具體承諾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建設、改

造和經營飯店、公寓樓和餐館設施。 

2. 香港旅行社與內地合資設立的由內地擁有多數

股權的合資旅行社無地域限制。 

3. 允許北京市、上海市和廣東省的廣州市、深圳

市、珠海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佛山市、惠州

市的居民個人赴港旅遊，並不遲於 2004 年 7 月 1 日在廣

東省全省範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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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 

分部門 

11. 運輸服務 

   A. 海運服務 

   H. 輔助服務 

     國際運輸（貨運和客運）（CPC7211，7212，不包 

括沿海和內水運輸服務）  

     集裝箱堆場服務      

     其他 

具體承諾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 1以獨資形式在內地設立企

業，經營國際船舶管理、國際海運貨物倉儲、國際海運

集裝箱站和堆場以及無船承運人業務。 

2.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船務公

司，為其擁有或經營的船舶提供攬貨、簽發提單、結算

運費、簽訂服務合同等日常業務服務。 

3.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利用幹線班輪船舶在內地

港口自由調配自有和租用的空集裝箱，但應辦理有關海

關手續。 

 

                                                        
1
 在本部門中，香港服務提供者應為企業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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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11. 運輸服務 

   F. 公路運輸服務 

    公路卡車和汽車貨運（CPC7123） 

    公路客運（CPC7121，7122） 

具體承諾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企業經營

道路貨運業務。 

2.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經營香港至內地各省、市及

自治區之間的貨運“直通車”業務。1 

3.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的西部地區設立獨

資企業，經營道路客運業務。 

 

                                                        
1
 “直通車”業務是指內地與香港間的直達道路運輸。在本部門中，提供“直通車”服務的

香港服務提供者應為企業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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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與 

分部門 

11. 運輸服務 

   H. 所有運輸方式的輔助服務 

    倉儲服務（CPC742） 

具體承諾 1.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倉儲

服務。 

2.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投資設立倉儲企業的最

低註冊資本要求比照內地企業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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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部門中，香港服務提供者應為企業法人。 

部門與 

分部門 

11. 運輸服務 

   H. 所有運輸方式的輔助服務 

    貨代服務（CPC748，749，不包括貨檢服務） 

具體承諾 1.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 1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貨

代服務。 

2.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投資設立貨代企業（國

際貨代）的最低註冊資本要求比照內地企業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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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與 

分部門 

服務部門分類 （GNS/W/120）未列出的部門 

    物流服務 

具體承諾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相關的貨

運分撥和物流服務，包括道路普通貨物的運輸、倉儲、

裝卸、加工、包裝、配送及相關信息處理服務和有關諮

詢業務，國內貨運代理業務，利用計算機網路管理和運

作物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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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香港向內地開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 1 

 

                                                        
1 雙方將通過磋商，擬訂和實施香港對內地進一步開放服務業的內容。有關具體承諾將列入

本表。 


	附件4
	關於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
	一、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下簡稱《安排》，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制定本附件。
	(
	)
	 

	二、自2004年1月1日起
	三、對於本附件未涉及的服務貿易部門、分部門或有關措施，內地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附件《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第條最惠國待遇豁免清單》執行。
	9
	2
	 

	四、對於本附件表所列明的具體承諾的實施，除執行本附件的規定外，還應適用內地有關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
	1
	 

	五、自年月日起，對本附件涵蓋的服務領域，香港對內地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不增加任何限制性措施。
	2004
	1
	1
	 

	六、雙方將通過磋商，擬訂和實施香港對內地進一步開放服務業的內容。有關具體承諾將列入表。表是本附件的組成部分。
	2
	2
	 

	七、雙方將通過磋商，
	八、當因執行本附件對任何一方的貿易和相關產業造成重大影響時，應一方要求，雙方應對本附件的有關條款進行磋商。
	 

	九、本附件自雙方代表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
	 

	本附件以中文書就，一式兩份。
	 

	本附件於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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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銀行在內地設立合資銀行或合資財務公司、香港財務公司在內地設立合資財務公司無需先在內地設立代表機構。

	3.  
	香港銀行內地分行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時，應：

	（）在內地開業年以上；
	1
	2
	 

	（）主管部門在審查有關盈利性資格時，改內地單家分行考核為多家分行整體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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